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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采伐许可+办事指南（简版）


木材采伐许可办事指南（简版）
一、受理范围
在本乡行政区域内，在本乡行政区域内需要采伐林木的单位、集体、个人。 

二、审批条件

1、林木采伐书面申请；

2、林木采伐申请表；

3、采伐作业设计和预检单；

4、林木权属证明

5、公示回执材料

6、林木采伐蓄积量达300立方米或皆伐面积达50亩以上的，必须由有资质的单位编制采伐作业设计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易门县小街乡林业工作站
    办事窗口：易门县小街乡林业工作站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四、申请材料

表1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数量
	材料形式
	其他要求

	1
	林木采伐书面申请
	■原件

□复印件
	1
	纸质材料，应采用A4纸。
	填写完整齐全、文字清晰。

	2
	林木采伐申请表
	■原件

□复印件
	1
	纸质材料，应采用A4纸。
	填写完整齐全、文字清晰。

	3
	采伐作业设计和预检单
	■原件

□复印件
	1
	纸质材料，应采用A4纸。
	填写完整齐全、文字清晰。

	4
	林木权属证明
	■原件

□复印件
	1
	纸质材料，应采用A4纸。
	填写完整齐全、文字清晰。

	5
	公示回执材料
	■原件

□复印件
	1
	纸质材料，应采用A4纸。
	填写完整齐全、文字清晰。

	6
	伐前照片
	■原件

□复印件
	4
	照片原图
	画面清晰且不重复。

	7
	珍惜保护树种采伐许可证的办理，需先到县森林公安局办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采集证
	■原件

□复印件
	1
	纸质材料，应采用A4纸。
	填写完整齐全、文字清晰。

	
	
	
	
	
	


 五、受理上报时限
15个工作日

六、受理收费

收费原文件名、文号：《财政部关于取消、停征和整合部分政府性基金项目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11号）

内容及标准：（财税【2016】11号）《财政部关于取消、停征和整合部分政府性基金项目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以上收费内容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收取。
七、受理结果及送达方式

受理结果：木材采伐许可证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0877-4611366
咨询及投诉地址：小街乡林业站。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木材采伐许可证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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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放《补正材料通知书》





申请材料审核结果





林业站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林权所有者提出书面申请（林业站、村委会各一份）











林权所有者向林业站提交表1中所需材料











情况属实、无任何林权纠纷、材料齐全


报林业局审批








不予受理（发放《不予受理通知书》）





村委会参照简易采伐作业设计从为民服务平台填写林木采伐申请表及伐前公示并粘贴公示（公示期7天），公示期满且无异议，将采伐作业设计、林木采伐预检检尺单、林木采伐申请表、林木采伐伐前公示 返还申请人











林业站现场勘查，做出简易采伐作业设计、林木采伐预检检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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